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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加强对危险

废物的污染控制 保护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 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以集中连续型焚烧设施为基础 涵盖了危险废物焚烧全过程的污染

控制 对具备热能回收条件的焚烧设施要考虑热能的综合利用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中国科技大学负责起草

本标准此次为首次发布 自 年 月 日起开始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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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从危险废物处理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的需要出发 规定了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场所的选址原

则 焚烧基本技术性能指标 焚烧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限值 焚烧残余物的处置原则和相应

的环境监测等

本标准适用于除易爆和具有放射性以外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设计 环境影响评价 竣工验收以及

运行过程中的污染控制管理

引用标准

以下标准所含条文 在本标准中被引用即构成本标准的条文 与本标准同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 场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当上述标准被修订时 应使用其最新版本

术语

危险废物

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判定的具有危险特

性的废物

焚烧

指焚化燃烧危险废物使之分解并无害化的过程

焚烧炉

指焚烧危险废物的主体装置

焚烧量

焚烧炉每小时焚烧危险废物的重量

焚烧残余物

指焚烧危险废物后排出的燃烧残渣 飞灰和经尾气净化装置产生的固态物质

热灼减率

指焚烧残渣经灼热减少的质量占原焚烧残渣质量的百分数 其计算方法如下


